海益110kv输变电工程项目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第16号令）、《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有关要求，现将《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海益110kv输变电工程项目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予以公示。

公示期限：20个工作日（2021年12月16日至2022年1月13 日），如对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有异议，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反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吴振民/1360533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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